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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杭总工〔2018〕36 号

关于修订和完善职工疗休养政策的通知

各区、县(市)、开发区(集聚区)总工会、发改局、财政局、人社

局、农办、审计局、旅游局,各产业工会:

为进一步规范和改进职工疗休养管理,充分保障职工休

息休假权益,根据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与市总工会

第二十次联席会议纪要》 (杭府纪要〔2018〕 5 号)精神,现就

修订和完善我市职工疗休养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—1—



一、进一步明确疗休养费用支出途径

疗休养费用支出途径调整为: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疗休养

费用要根据单位福利费提取情况合理安排,原则上按不高于

每人每次 2000 元的限额标准,凭据在单位提取的福利费中列

支,不得在单位其他经费中列支;国有企业疗休养费用在成本

费用中列支,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标准执行;其他企业单位职

工疗休养费用标准由企业职代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决定,在成

本费用中据实列支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疗休养的对象范围

疗休养应当面向广大职工,以生产、工作一线职工和工会

会员为主,优先考虑长期从事有毒有害(或工作强度大)岗位

的职工、各类先进模范人物,照顾因工负伤或即将退休的职

工。 企业单位每年参加疗休养人员的数量由本企业职代会或

职工大会讨论决定;其他单位每年参加疗休养人员的数量根

据本单位工作任务和福利费提取情况合理安排。 涉及到领导

干部疗休养的,按干部管理权限严格控制比例。

每人每年参加疗休养的次数原则上不能超过一次。

三、开展省际疗休养的交流与合作

为丰富和提升我市疗休养活动的内容和品质,应加强与

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

州等对口支援(帮扶、合作)地区、各类教育活动基地和浙皖

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、长三角(沪苏浙皖)区域的疗休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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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与合作工作,要为上述区域职工来杭开展疗休养活动提

供更优质服务。 同时,各基层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疗休养经费

情况组织职工赴上述区域开展跨省疗休养活动。

因对口支援工作的相关需求,跨省赴部分地区(如国家

级对口支援、帮扶、合作地区)所发生的疗休养费用标准可根

据交通和住宿费用等客观情况予以适当提高。

全国总工会、浙江省总工会对省际疗休养有相关规定的,

参照执行。

四、促进疗休养活动资源建设

加大旅游资源惠及疗休养活动的力度,鼓励国家和政府

投资的收费景区、景点免费向疗休养活动开放。 优选农家乐、

民宿等具备条件的各类社会资源,实施评估和认定,规范完善

疗休养服务要素、服务品质等标准条件,创建一批经济实惠且

能提供疗休养优质服务的职工(劳模)疗休养基地,提升职工

群众疗休养的获得感。 倡导和鼓励各基层单位到杭州市职工

(劳模)疗休养基地开展疗休养活动。

五、加强对职工疗休养工作的引导和监督

各级工会和有关部门要按照“把握进度,逐步推开”的原

则,进一步加强对职工疗休养工作的引导,精心组织政策实

施,做到既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益,又保障职工所在单位工作

正常开展。

要切实加强对职工疗休养工作的管理监督工作,认真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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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有关政策文件的要求,严格界定职工疗休养与旅游的区别,

坚决防止和杜绝借职工疗休养之名公款旅游的情况发生。

六、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以前有关职工疗休养规定与本《通知》不符的,以本《通

知》为准。

杭 州 市 总 工 会　 　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杭 州 市 财 政 局　 　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中 共 杭 州 市 委
杭州市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　 　 杭 州 市 审 计 局

杭 州 市 旅 游 委 员 会

2018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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